环政发〔2016〕65号

环县人民政府

关于马永衡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省市驻环各单位：
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：
马永衡同志任县东山治理开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；
杨治国同志任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；
黄万里同志任县山城堡战役纪念馆副馆长(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)；
陈焱同志任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；
田莉同志任县图书馆副馆长(试用期一年)；

苗钧同志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，免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郑喜平同志任县房地产管理局主任科员，免去县东山治理开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胡生辉同志任县残疾人联合会主任科员；
吴世标同志任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曹建东同志任县非税收入管理局主任科员，免去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王彦昌同志任县抗旱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县水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郭世勋同志任县农村能源建设办公室主任科员，免去县农村能源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周剑波同志任县人力资源交流服务中心主任，免去县劳动监察大队队长职务；

文勇同志任县审计局副局长，免去县审计局副科级审计员职务；
吴维省同志任县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主任，免去县审计局副科级审计员职务；
牛占琴同志任县物价局主任科员，免去县物价局副局长职务;

游彦武同志任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；
王燕同志任县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(试用期一年)；
段文博同志任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、县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副站长(试用期一年)；
王文鑫同志任县中医医院副院长(试用期一年)；
吕炯丽同志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(试用期一年)；
余生洲同志任合道中心卫生院副院长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(试用期一年)；
杜登博同志任虎洞中心卫生院副院长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(试用期一年)；
慕大伟同志任毛井中心卫生院副院长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(试用期一年)；
慕昊同志任木钵镇卫生院院长、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(试用期一年)；

樊晓兰同志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主任科员，免去县卫生局女工委主任职务；
李万忠同志任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科员，免去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敬治才同志任县计划生育协会主任科员。
免去：
靳正琴同志县林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职务；
白好德同志县人力资源交流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;

梁宝民同志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陶芳艳同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李浩生同志县中医医院副院长职务。
 环县人民政府

 2016年5月3日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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